
关于《黑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
（2025 年版）》的说明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健全社

会信用体系有关决策部署，依据《黑龙江省社会信用条例》有关

规定，进一步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，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

益，严格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依据，编制本目录。

一、本目录所称公共信用信息，是指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

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公用企事业单位等公共信

用信息提供单位，在履行法定职责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过程

中产生、获取的社会信用信息。

二、本目录旨在规范界定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。公共信用

信息补充目录限制在下列反映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信息范围内：

(一)反映信用主体基本情况的登记类信息;

(二)受到表彰以及参加志愿服务、公益慈善活动等信息;

(三)信用主体作出的信用承诺和履行情况信息;

(四)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确认、行政征收、

行政给付、行政裁决、行政补偿、行政奖励和行政监督检查等行

政管理信息;

(五)公用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;



(六)拒不缴纳税款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行政事

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和公共服务费用的信息;

(七)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;

(八)提供虚假资料、隐瞒事实真相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信

息;

(九)省级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信用信息。

适用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，不纳入公共信用信

息补充目录。

三、本目录补充公共信用信息包括四类：信用承诺及履

行情况信息、遵守法律法规情况信息、信用评价结果信息和

诚实守信相关荣誉信息。

四、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、审慎的

原则开展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、归集、共享、开放和应用等活

动，不得危害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，不得损害公共安全

和公共利益，不得侵犯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社会

信用信息的采集、归集、共享、开放和应用主体应当建立安全

管理、保密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加强信息安全防护，保障信息安

全。

五、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和我省

省级地方性法规对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作出新的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
